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系
校外實(見)習實施要點
103年1月17日 102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
104年5月12日 103學年度第9次系務會議通過
114年4月18日 113學年度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
114年12月26日 114學年度第1次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
一、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系（簡稱本系）為了增進大學部學生實務工作經驗，以達到學以致用目的，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規定，特訂定「國立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系校外實(見)習實施要點」。
二、為推動校外實(見)習相關業務，成立校外實(見)習委員會。自本系專任教師中選出三至五人擔任之，任期一學年，連選得連任，系主任兼召集人。委員會任務如下：
(一)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(見)習課程。

(二)確認實習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。

(三)擬定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。

(四)協調、處理學生申訴、爭議及處理意外事件。

(五)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。

(六)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。

(七)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。
三、本系大學部學生於在學期間，修讀校外實習課程，實習單位需經本系認可之相關機構。實習時數，每1學分至少18小時至多80小時。
四、本系學生校外實(見)習，須由本系校外實(見)習課程輔導老師與有關公私營機關洽商安排，分別介紹學生按期前往實習，並負責與校外實(見)習機構之相關業務連繫及於學生實習期間不定期訪視所屬學生。
五、實習學生應遵守實習機關規定，不得遲到、早退或擅自離開實習場所，並須服從實習指導專家指導。

六、學生實習期間，如因事或因病無法參加實習，須向該機關實習指導專家辦理請假手續。

七、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撰寫「實習週報表」，並實習完成後需填寫「實習考核表」。由實習機關及各科任課教師評分。
八、學生未參加校外實(見)習，或實習時間不足、實習成績未達六十分者，該課程不予通過。

九、實習學生於校外實(見)習期間應檢附「家長同意書」及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傷害保險，其他膳宿旅費、雜費等，除實習機關另有規定者外，均由學生自行負擔。
十、認可之校外相關單位包括：

(一)學校以外之生命科學相關研究單位。

(二)經政府登記在案與生命科學相關之公、民營企業。
十一、實習合作機構評估：應於實習前，進行實習機構評估，並將評估結果送系校外實(見)習委員會審議，通過後始可進行媒合、簽訂實習合約、制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等後續作業，並於實習開始前完成。第一次合作機構，應進行實地評估；第二年若繼續合作，亦需進行紙本資料或視訊評估工作。

十二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章辦理。
十三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提送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國立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
校外實(見)習週報表

	姓     名
	
	學 號
	
	系科年級
	

	實習機關及場所
	

	
	年   月   日
	

	
	年   月   日
	

	
	年   月   日
	

	
	年   月   日
	

	
	年   月   日
	

	
	年   月   日
	

	實習心得
	

	實習機關
考核人員
核閱簽章
	
	本校會核人員
核閱簽章
	


附註：1.本表由學生按日填寫，於每週末送實習指導人員核閱。

2.本表與成績考核表同時送交系辦公室。

3.本表如限於篇幅，不夠填寫時，可自加活頁粘附本表之後。

國立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
校外實(見)習成績考核表
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實習學生
	學生姓名
	
	學號
	

	
	聯絡電話
	
	電子信箱
	

	
	聯絡地址
	

	
	戶籍地址
	

	
	家長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實習機構
	機構名稱
	

	
	機構地址
	

	
	負責人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
	聯絡人姓名
	
	職稱
	

	
	辦公室電話
	
	行動電話
	

	實習期限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起 至    年   月   日 止 共     天

	實習成績
	項目
	配分
	分數
	總分

	
	出勤情形
	20％
	
	

	
	實習態度
	20％
	
	

	
	實習成效
	40％
	
	

	
	實習報告
	20％
	
	

	實習機關
考核人員評語
	

	實習機關主管簽章
	本系會核教師簽章
	系所主任簽章

	
	
	


· 本表煩請貴單位人員填畢後，於信封註明為「學生實習考核表」並請郵寄回本系。

（地址：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  國立嘉義大學微生免疫與生物藥學系收）
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
校外實(見)習家長同意書

茲同意            （同學）於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間至              （實習場所）完成假期暑期實習課程。

家長：            （與同學之關係：        ）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
第一聯：系存查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
校外實(見)習家長同意書

茲同意            （同學）於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間至              （實習場所）完成假期暑期實習課程。

家長：            （與同學之關係：        ）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
第二聯：實習單位存查。
